
合肥师范学院 2Oz5年滨湖校区二期工程竣工
结算审计服务采购项目服务合同

合肥师范学院        电话:∞51—∞
"1507

中竞发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电话:∞51—∞6367∞
安徽省政府采购中心    电话:∞51—GG236眄

买方通过安徽省政府采购中心组织的公开招标方式采购活

动,经评标委员会的评审,决定将本项目采购合同授予卖方。为

进一步明确双方的责任,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,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规定 ,

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,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同

意按如下条款签订本合同:

一、服务名称及内容

合肥师范学院⒛⒛年滨湖校区二期工程竣工结算审计服务

采购项目。

二、组成合同的文件

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:

(1)采购文件及答疑、更正公告;

(2)采购文件标准文本中的
“
合同条款

”
;

⑶中标或成交公告 ;

(⑶卖方提交的投标文件及书面承诺函;

⑸双方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。

三、 合同费率
本合同的费率为 0.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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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服务期限

卖方应自签收完整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60个 日历日内完

成竣工结算审核工作,且 出具正式的结算审计报告,并须配合采

购人完成后续相关未尽事宜 (如诉讼等 )。

五、付款方式

本项目不设置预付款,在中标人提交完整的竣工结算审核报

告后,采购人考核通过后,一次性结清全部服务费用。

六、售后服务

(一 )卖方对合同服务的质量保修期为结算审计报告完成之

日起 SG个月。

(二 )根据买方按检验标准自己检验或委托有资质的相关质

检机构检验的检验结果,发现服务的质量或性能与政府采购合同

不符;或者在质量保证期内,证实服务是存在缺陷 (包括潜在的

缺陷等 ),买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。卖方在收到通知后

天内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部分。

(三 )如卖方在收到通知后在政府采购合同规定时间内,没

有弥补缺陷,买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,但 由此引发的风险和

费用将由卖方承担。

七、履约保证金

本项目履约保证金为 4O0OO.O0元 (人民币大写:肆万元整),

收受人为合肥师范学院,期 限为验收合格后。如卖方未能按期履

行合同,买方可从履约保证金中获得经济上的赔偿。

八、违约责任

(一 )卖方服务期限超过合同约定服务期限。如果卖方由于

自身的原因未能按期履行完合同,买方可从履约保证金中获得经



济上的赔偿。其标准为按每延期一周收取合同金额的 0.5%,但

误期赔偿费总额不得超过履约保证金总额。一周按 7天计算 ,
不足 7天按一周计算。在此情况下,卖方不得要求买方退还其

履约保证金。

(二 )卖方服务期限内未能履约。卖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,

如果遇到不能按时履约情况,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不能按期履约

的理由、延误的时间通知买方。买方在收到卖方通知后,有权决

定是否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间或终止合同。如买方终止合同,卖方

不得要求买方返还履约保证金;如买方同意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间,

卖方必须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,由此造

成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。如卖方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

未能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,买方有权终止合同,没收履约保

证金,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卖方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,在

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
(三 )卖方履约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,卖方必须重新提供

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,由此造成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。

如卖方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,买方

有权终止合同,没收履约保证金,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卖方

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,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(四 )卖方将合同转包、擅自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合同的,

买方有权终止合同,并将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卖方进行采购

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,列 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,在一至三年内禁

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
(五 )买方未能按时组织验收,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,

给予警告,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由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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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上的赔偿。其标准为按每延期一周收取合同金额的 0.5%,但

误期赔偿费总额不得超过履约保证金总额。一周按 7天计算 ,
不足 7天按一周计算。在此情况下,卖方不得要求买方退还其
履约保证金。

(二 )卖方服务期限内未能履约。卖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,

如果遇到不能按时履约情况,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不能按期履约

的理由、延误的时间通知买方。买方在收到卖方通知后,有权决

定是否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间或终止合同。如买方终止合同,卖方

不得要求买方返还履约保证金;如买方同意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间,

卖方必须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,由 此造

成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。如卖方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

未能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,买方有权终止合同,没收履约保

证金,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卖方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,在

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
(三 )卖方履约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,卖方必须重新提供

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,由 此造成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。

如卖方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,买方

有权终止合同,没收履约保证金,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卖方

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,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(四 )卖方将合同转包、擅自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合同的 ,

买方有权终止合同,并将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卖方进行采购

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,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,在一至三年内禁

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
(五 )买方未能按时组织验收,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,
给予警告,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由其行



(三 )合同未尽事宜,买卖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

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(四 )本合同如发生纠纷,买卖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,协

商不成时,按以下第②项方式处理:①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仲裁法》的规定向合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②向合肥市人民法

院起诉。

本合同一式捌份 ,自 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和见

证方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。

单位 单位盖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:

卿
'亻
、″·冫∫ 期 :

见 证 方:安徽省政府采购中心

单位盖章 :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

蜢 二

期 :

管理

期 :


